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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0日18时20
分，壶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
城中队民警在辖区学校执勤
时，一名小男孩向民警求助，称
其爷爷每天在学校门口约定的
地点接他放学，但今天他等了
很久都不见爷爷的身影，自己

不知道该怎么办。
民警见状，一边耐心安抚男

孩情绪，一边询问其相关信息，
由于男孩年纪较小，记不清爷爷
的联系电话，但说出了家庭住
址。为确保男孩的安全，民警决
定驾驶警车将其送回家。

当男孩的爷爷见到民警时
才发现，自己竟然记错了放学的
时间，因此没有及时去接孩子。
临别之际，民警再三叮嘱家属，
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看护，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张晶晶）

关注夏季道路整治行动

夏季来临，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道路交通

环境较为复杂。为保障夏季行车安全，杜绝交通违

法行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积极部署，各大队在重点

时段、重点场所开展整治行动，进一步减少交通事

故，提高夏季道路安全水平。

规范驾驶 消除隐患

实景模拟、现场体
验、互动问答……切实
感受多种交通场景。5
月13日，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三大队民警来到市
第七中学，为广大师生
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
全课。

民警针对学生的
出行特点，通过游戏互
动、现场模拟体验等形
式，让学生们身临其境
地体验车辆盲区、“开
门杀”“鬼探头”“内轮
差”等交通事故场景，
使学生们在寓教于乐
中增强“知危险”意识，
掌握“会避险”技能，提
高自我防范能力。

同时，民警还倡导

同学们将交通安全知识
传递给亲友，共同关注
交通安全，守法出行，争
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知危险 会避险 强能力

一堂生动的交通体验课
文/图 高岗

安全宣传

图为民警详细讲解交通安全知识，学生们积极参与互动。

孩子放学无人接 交警暖心送回家

本报讯 5月10日18时50
分，襄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夏店中队民警在辖区沁长线
侯堡路段巡逻时，发现一辆
汽车陷入路边的排水沟内，
无法脱困。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经询问

得知，该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因
操作不当，致使车辆侧滑，掉进
了路边的排水沟中，幸好没有造
成人员受伤。

由于当时车流量较大，为
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民警迅
速分工，一边指挥其他车辆有

序通行，一边找来工具与热心
群众合力救援。经过大家的
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将车辆挪
出了排水沟，驾驶人满心感
激，对民警和群众的暖心帮助
连连道谢。

（刘鹤）

温暖守护

车辆陷入排水沟 警民合力助脱困

关爱老年群体 倡导文明出行

送知识到社区 为群众讲安全

本报讯 日前，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走
进辖区公园，向老年人讲解
交通安全知识，提高老年人
的安全意识。

活动中，民警围绕“一
盔一带”“一老一小”等主

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的方
式，面对面向老年人宣讲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夏季出
行注意事项，重点讲解骑乘
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不戴
安全头盔、驾乘机动车不系
安全带、闯红灯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性。
同时，民警结合典型事

故案例，用“身边事、身边
人”提醒老年人要从思想上
重视起来，提高交通安全意
识，文明出行。

（马艳）

本报讯 5月16日，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民
警走进辖区社区，开展以

“法润平安 文明相伴”为主
题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结合辖
区道路交通实际，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
惑等方式，向社区居民普
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
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重
点讲解酒驾醉驾、超员超
速、骑乘摩托车和电动自
行车不戴安全头盔、驾乘

机动车不系安全带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引
导社区居民要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积极做文明交
通的践行者、传播者、倡
导者。

（刘洁）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辖区现场一

5月6日18时许，该大队民警在太行东街执勤
时，发现一辆面包车两边车窗上加装了窗帘，隐约可
以看到车内人员拥挤，疑似超员，民警当即将其拦停
接受检查。

经查，该车辆核载7人，实载13人，竟超员6
人。民警询问得知，驾驶人元某某为出行方便，将车
辆的后两排座椅全部拆卸，让11位乘客全部蹲挤在
车厢内，将安全抛诸脑后。

随即，民警对驾驶人元某某及乘坐人员进行了
普法教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法规，驾驶人元某某因实施“载客汽车载人超过
核定人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未达百分之百，以及擅自
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两项交
通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400元，记6分的处罚。

·申楠·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队辖区现场二

5月9日23时许，该大队民警在辖区保宁门西
街路段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在对一辆小型轿车
例行检查时，闻到驾驶人刘某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酒
味。随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为
153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

民警要求驾驶人刘某出示相关证件时，刘某却
支支吾吾，迟迟拿不出，在民警的再三追问下，刘某
承认自己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随后，民警将驾驶人刘某带至医院进行抽血检
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61.3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刘某作出
相应处罚，同时，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正在进
一步处理中。 ·高岗·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八大队辖区现场三

5月14日23时30分，该大队民警接指挥中心
指令称：在辖区故南村路段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货车
侧翻在路边的排水沟内，无法脱困。

民警接到指令迅速赶赴现场。经了解，驾驶人
李某某为尽快到达目的地，一整天连续驾车且途中
没有休息，当行驶至事发路段时李某某开始犯困，精
神无法集中，驾驶的车辆不慎偏离车道，冲进了路边
的排水沟。所幸的是，驾驶人李某某正确使用了安
全带，没有受伤。

随后，民警对该车辆展开救援，同时向驾驶人李
某某讲解了疲劳驾驶的危害性，并对其作出了相应
的处罚。 ·何娜·

武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辖区现场四

5月11日15时32分，该大队分水岭中队民警
在辖区权马线路段开展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
动，在对一辆小型汽车例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柴
某神情紧张，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酒味，民警随即对
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23mg/100ml，属
于饮酒驾驶机动车。

经进一步核查发现，驾驶人柴某曾因饮酒驾驶
机动车被处罚过，此时，柴某再次酒驾以身试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
警依法对柴某作出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行政拘留十日以下的处罚。 ·暴拴成·


